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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建制镇生

活污水垃圾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 

    

吉建农居〔2024〕2 号  

   
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、城管局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综合执法支队，长春新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、城管

局，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，梅河口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（大

队）：  

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的工作要求，落

实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按照“县
域统筹、系统治理、绿色低碳、稳定运行”的总思路，做好 2024 年度建制镇生

活污水设施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工作，通知如下。  

   一、高质量推进年度厂网建设任务  

  新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应严格按照规划、设计施工，优先选用防腐抗压、

稳定耐用的污水处理设施设备，提升污水处理的稳定性。强化污水管网建设质

量管控，推广使用优质管材、一体化检查井，淘汰劣质管材和落后施工工艺，

严把管材质量关、严格密性检查、竣工验收和工程移交，确保建成后管网正常

运行。2024 年，新建（扩建）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（站、收集池）6 个，建

设（改造）污水管网 50 公里。  

   二、全面实施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行动  

  严格按照《吉林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定

期对辖区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巡查，持续补短板、强弱项。结合设施

设备升级、雨污分流改造、管网建设，优化管网接入服务，打通管网建设的

“最后一米”，提升污水集中收集率，改善污水进水水质，提高生活污水收集

处理能力。建立以城带镇“1+N”管理机制，做到县域统筹，进一步提升建制镇

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稳定运行水平。  
   三、坚决确保重点流域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 

  以改善重点流域周边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不断巩固生活污水处理成

果，持续推进“两河一湖”等重点流域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稳定运

行，严禁工业企业排放的含重金属或难以生化降解废水、有生物毒性废水、高
盐废水等排入市政污水收集处理设施，有效防范重点流域水环境风险。  

   四、进一步扩大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范围  



  各地要按照自然村组全覆盖目标，优化设施设备布局，配置密闭式收集

点、收集车和运输车，结合实际建设转运站，确保每个乡镇都具备转运能力。

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就地、就近、小型化、无害化处理方式方法，降低收集、转

运和处置设施建设运行成本。2024 年，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

到 98%以上。  

   五、加快推动垃圾收运处置设施设备升级换代  

  已经实现全覆盖的地区，要结合当地经济水平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，

持续加大资金投入，推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设备升级换代。坚决取缔露天

垃圾收集池，建设或配置密闭式垃圾收集点（站）、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和密闭

式垃圾运输车辆。  

   六、不断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运行管理水平  
  严格按照《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加强

和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，提升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

化处理水平。已经实现全覆盖的地区，要结合当地经济水平推行农村生活垃圾

收运处置体系运行管护服务专业化，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。推动建立健全农村
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经费保障机制，逐步建立农户合理付费、村级组织统

筹、政府适当补助的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。  

   七、持续强化培训提能力，严格监督考核  

  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统筹安排培训时间，定期组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

建设、运行、维护、管理等技术培训活动，进一步提升基层人员业务能力。省

住建厅定期暗访、抽查、调度、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各地要建立“县级核查、

市级检查”的监督机制，用好“吉林一号”卫星监测结果，采取“互检互

学”“四不两直”等方式开展明察暗访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实行销号管理。对工

作成效显著的，给予通报表扬；对工作进展缓慢、问题突出、整改不到位的，

公开通报并约谈。  

    

  附件：2024 年建制镇生活污水设施建设任务清单  
    

  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

  2024 年 2 月 19 日  


